
2021年9月7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邵敏宸 版式总监：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310540 13857101115 7案卷

夫妻俩想要个男孩
服务机构承诺“没问题”

陈女士和丈夫已经有了一个女儿，打算再生一个

孩子。2019年2月，陈女士看到邻居林某在微信上发

布信息，称某公司可胚胎移植帮助实现“好孕”。还称

该公司有“顶级试管婴儿专家”，能够提供“定制化的养

卵调理”和“个性化的医疗方案”。

于是，陈女士联系了林某，表示“我想生个儿子”，

林某回复称“想要女孩男孩都是心想事成的”。

刚开始，陈女士还担心胚胎移植的费用太高付不

起。林某说：“第三代试管（婴儿）的费用是这样子的，

医院的费用一个周期下来差不多8万多元，我们这边的

服务费就收你3.5万元就好了。”

双方沟通中，陈女士多次强调：“一定要保男孩的，就这

一点，很关键。”林某回复：“嗯，你和你爱人一定要配合好我

们的专业指导，男孩这点放心，只要配合好，完全没问题！”

2019年6月，陈女士与林某介绍的安×公司签订了

服务协议，根据协议前往境外就诊，除了支付服务费3.5

万元，她还花费了交通费、医疗费等9万多元。同年8月，

安×公司总经理、股东唐某给陈女士发消息：“你要的都异

常，正常的都不是你要的。”2020年6月，唐某又询问“胚

胎是否放弃冷冻”，陈女士回复“都是女孩就不要了”。

“生男”承诺未能兑现
事主起诉要求退费赔钱

2020年7月21日，陈女士向林某发送消息称：“一

开始你跟我们说男孩没问题，结果做出来没有成功，你

承诺了却没有做到，让我们花了十几万元，我咨询了律

师，现在要找你把我们付出的费用都要回来。”

因双方产生分歧，陈女士将安×公司、林某、唐某

一并起诉至湖里区法院，要求退还3.5万元服务费、赔

偿9万余元相关费用。她认为，安×公司和林某的虚假

承诺、恶意串通行为给她造成了经济损失和身心伤

害。安×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唐某为公司自然人独

资股东，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安×公司辩称，该公司从未作出“可选择性别”之

类的承诺，陈女士在有正常胚胎可移植的情况下主动

放弃，要求退款和赔偿没有法律依据。

安×公司还说，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禁止非医学需

要选择胎儿性别，而陈女士的情况属于上述禁止行

为，严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且违反我国基本生育政

策和法律禁止性规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不应受

到法律保护。 因此，应当驳回陈女士的全部诉讼

请求。

林某则答辩说，自己与唐某是朋友，仅是帮忙宣

传，不是安×公司员工。林某还说，自己并非合同相对

人，对陈女士不承担任何合同义务，并无法定共同退还

或赔偿义务。

一审判决协议无效
违背公序良俗都得担责

湖里区法院审理认为，服务协议上的当事人为陈

女士和安×公司，但是陈女士与林某的微信聊天记录

能够证明安×公司授权林某安排相关事宜，且林某发

布信息时留的是自己的手机号码，应认定林某为安×

公司的代理人。

另外，根据聊天记录，不论是林某还是唐某，对陈

女士生育男孩的目的都是清楚的。尽管没有写入协

议，但也应视为双方协议的一部分。这一做法极易

导致人为遗弃、毁损已形成的人类胚胎，违反社会善良

风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双方签订的服务协议

无效。

法院还认为，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

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

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安×公司应退还服务费，针对陈女士另外支出的9万余

元花费，双方各担50%的责任。林某也应当明确知晓

合同目的的违法性，作为代理人应承担连带责任。唐

某作为公司唯一股东，无法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

自己的财产，也须承担连带责任。

因此，湖里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要求安×公司、

林某连带返还服务费3.5万元并赔偿经济损失45641

元。唐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判决后，安×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近日，经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各方当事人最终达成协议

——安×公司向陈女士支付7万元，陈女士放弃其他

诉求。

出租屋里的命案

2001年7月，25岁的龙某与同乡邱某一拍即合，

想“做点事情，发点小财”。

两人谋划一段时间后，以“招工”为名，先后诱骗

10余人，要求每人交纳3000元押金，众人一起来到湖

北省襄阳市樊城区，租住了一间出租屋。

此后，龙某和邱某开始对这些人“洗脑”，并扣留

了他们的身份证。受骗者中有位20多岁的姑娘小娟，

她经过几日的观察，意识到这是一场骗局，于是偷偷

找机会和自己身在外地的男友刘某联系。刘某得知

女友身处险境，于2002年1月23日赶到襄阳，在该出

租屋见到了龙某。

双方再三交涉，因退费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刘某当即准备报警。龙某见状赶紧和邱某商量，邱某

听说情况后很生气。为防止屋内其他人效仿，邱某让

龙某“好好教训下刘某”，又喊来出租屋内的4名成员

对刘某进行殴打，致使刘某肋骨断裂陷入昏迷。

龙某等众人见势不妙，和邱某一起将刘某送到医

院，但刘某因脾脏破裂致大出血死亡。龙某和邱某连

夜逃匿。案发后，樊城警方组建专班，很快将邱某和

参与殴打刘某的4名嫌疑人抓获归案，但嫌疑人龙某

一直在逃。

因线索不明、条件受限，龙某又隐姓埋名，案件久

侦未破。

坚持追踪不放弃

2019年“云剑”行动开展以来，樊城警方对此案展

开攻坚，并联合市局刑侦支队组建专班，针对嫌疑人

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进行深度分析。

民警调查中了解到，龙某有一个女儿。为得到更

精准的信息，专班民警先后6次前往外省走访调查，不

放过任何线索。今年3月，警方终于查到龙某女儿的

学籍信息。其女儿学籍登记信息上父亲一栏，赫然写

着龙某的名字。

专班民警一边难掩心中的兴奋，一边小心求证，

结合多方面资料仔细核实分析，最终确定这个龙某就

是19年前的命案在逃人员。

龙某当年逃跑后，就被警方列为网上在逃人员。

逃亡时期，龙某利用自己与同胞弟弟相貌相似的特

点，一直冒用弟弟的身份信息，在湖南、广东等地打

工。龙某甚至用弟弟的身份结婚，并育有两个女儿。

尽管查到龙某如今的身份，但他究竟藏身何处，

还需要进一步侦查。

讯问室里的悔恨

今年7月，广州、深圳等地出现局部疫情，龙某由

于一直冒用他人身份，无法配合防疫检查，更无法接

种疫苗。

面对越来越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龙某从深圳

回了老家。专班民警通过调查，发现龙某妹妹名下

的车辆有从广东到湖南的轨迹，判定很有可能是龙某

在逃窜。

此后，专班民警在湖南郴州警方的协助下，经过5

个多小时蹲守，成功抓获龙某。

讯问室里，嫌疑人龙某悔恨不已、泣不成声，一边

对自己参与殴打他人致死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一边

对终于能够结束逃亡生活、用真实身份面对家人孩子

而感到如释重负。

他为何逃避接种疫苗？

夫妻花重金欲人工受孕“生男孩”，未如愿向服务机构索赔
法院：违反公序良俗的协议无效，须自担部分责任
《海峡导报》陈捷 曾艺轩 湖法

一对80后夫妻想通过人工受孕生二孩，并要求“一定要男孩”，结果未能如愿。为此，这对夫妻与服务

机构产生纠纷，最终闹上法庭。

近日，福建厦门湖里区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涉及生育服务合同的案

例。法官提醒，违反公序良俗的协议无效，须自担部分责任。

《人民公安报》肖新民 何瑾

面对眼前密密麻麻的资料，湖北省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曾波，一筹莫展。虽然根据

各种信息已确定了19年前命案在逃人员龙某的身份，但冒用他人身份的龙某并无任何有效的交通记录，无

法准确掌握其行踪。

随着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的全面推进，龙某因无法使用真实身份而逃避接种，成为警方的突破口。近日，

办案民警在湖南省桂阳县成功抓获命案在逃人员龙某。

“你知道我们是来干啥子的吗？”曾波与龙某正面交锋时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让龙某顿时回忆起19年

前自己犯下的罪行。


